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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不少二手房买卖合同的“特别约定”一栏，买家会要求写上“甲方应无条

件配合将房屋过户至乙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”，那这类条款的订立是否为了减少

交易税费、损害了国家利益？是否助长炒房现象，违反国家调控政策？它的效力

应当如何认定呢？

案例：陈云（卖家、甲方）与简文（买家、乙方）签订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，

合同上约定：房产登记名义由乙方确定，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并协助办理产权转

移登记手续；如甲方反悔拒绝转让房产，应双倍返还已收定金或按合同房屋总成

交价 20%赔偿给乙方。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时，简文带来了案外人陈珊，陈云便

反悔，拒绝由陈珊办理贷款手续并以自己的房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。简文便起诉

到法院，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支付房屋价款的 20%作为违约金。

——（2019）粤 06 民终 208 号

观点一：该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税费，损害了国家利益，合同约定无

效。

根据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第（二）款，“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

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”，该条款的目的是减少交易税费，损害了国家利益，故

该条款应属无效。

“恶意串通”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，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

违法行为；假定买方确实有减少交易税费的目的，卖方对此未必知情，未必有协

助买方减少税费的目的，也并不能从中谋取不法利益，因此不能构成“恶意串通

损害国家利益”，从而认定该条款无效。

观点二：该条款助长炒房现象，与国家政策与最高法解释相悖，约定无效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第 18 条、

《合同法》第 7条以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，当事人订立合同不得扰乱

社会经济秩序，法院应统一借名买房等规避国家房产限购政策的合同的效力的裁

判标准，引导房产交易回归居住属性，有人认为该条款会助长炒房现象，与国家



调控政策、司法解释精神相悖，故应认定无效。

但是，政策文件与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效力、作用、制定主体、制定程序均有

所区别，政策文件不应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，合同的效力应结合实际情况和

法律文件进行认定。

观点三：合同经双方签字确认，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，未违反法律强

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（2019）粤 06 民终 208 号的判决便采用了该观点：“简文与陈云、佛山市**

中介服务部签订的《房地产买卖合同》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没有违反法律强

制性规定，属有效合同，应受法律保护。由于陈云不配合简文办理银行按揭贷款

手续、将房屋过户至案外人陈珊名下，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，应退还定金并

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价 20%的违约金。”

风险分析：

1. 对于中介公司而言，其有可能因为协助炒房受到行政处罚。

2. 对于卖方而言，其有可能没有注意合同上“卖方应配合将房屋过户至买

方指定第三人”一类的条款,贸然签字，导致后期反悔被要求承担违约责任，支

付违约金。

3. 对于买方而言，其有可能因为卖方突然反悔不肯过户导致对第三人违约，

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
4. 对于案外第三人而言，因其合同相对人并非房屋所有权人而仅为债权人，

其有可能迟迟无法等到房屋过户，但也只能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

失，而不能要求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。

小结：尽管多数法院都认定房屋买卖合同中“卖方应配合将房屋过户至买方

指定第三人”一类的条款合法有效，但实际履行过程还是有不少风险，提醒各方

都要多加注意，在了解相关风险之后再做决策。


